参展（团）申请表
	展(博)览会名称
	越南胡志明市国际贸易博览会
	申请面积
	展位(9平方米)     个

	展出日期
	2007.12.4-8
	地点
	胡志明市
	费    用
	30,000元人民币/人

	申请单位名称
(任务通知书

发放依据)
	中文
	

	
	英文
	

	如派出人员单位不同于申请单位，请注明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参展内容(大类)
	中文
	
	申请单位盖章
	

	
	英文
	
	
	

	联系人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主页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滨河南路220号景江商务宾馆五楼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海分会招商联络部

邮政编码：810001

电    话：0971-6116397

传    真：0971-6116381

电子邮件：yangshaowei@ccpitqh.com
联 系 人：杨绍伟  王小辉  马永生  安琪

开户银行：中行城东支行
帐户名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海省分会
人民币账号：00056708091001
	贸促会确认盖章
	

	参    展    规    定

一、贸促会负责展（博）览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参展单位须根椐筹展文件的要求按时完成各项筹展工作，并遵守展团有关规定。

二、每个摊位参展名额为二人，如参展单位客观上需增加名额，请另函提出申请报我会审批。

三、参展单位需在收到我会确认参展函后30天内将摊位费以人民币一次汇入我会指定银行帐户。参展商品须系能反映国家生产水平的名优新特产品和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品，且符合展（博）览会规定的展出范围，严禁假冒伪劣及劳改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

四、参展单位须按要求搞好摊位展品布置，保证展出效果，组展单位有权对参展单位的展品布置进行调整。出售展品要按章纳税，严禁参展人员出售清册以外物品。

五、参展单位须遵守展（博）览会规定，按时参展，不得提前撤展。

六、参展单位在国外必须服从展览团的行政领导和工作安排。

七、参展单位申请经我会盖章确认后不得退展，否则参展单位要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八、本申请表双方盖章后具有合同效力，参展单位必须遵守本规定。


